监督救济渠道
	单位全称
	青岛市市场监督管理局（知识产权局）

	办公地址
	 青岛市市南区福州南路83号


	邮编
	266073


	机构性质
	√行政机关   □事业单位     □内设机构   
□临时机构     □其他

	执法主体
类别
	√法定行政机关     □法律、法规授权的组织

□依法受委托执法的组织 □依法承担相对集中行政执法权的机构
(依法承担相对集中行政执法权的机构
□依法受委托执法的组织    

	执法职权
类型
	√行政许可  √行政处罚  √行政强制  □行政征收
□行政征用  √行政检查  √其他行政执法行为

	经费

来源
	√财政全额拨款 □财政差额拨款 □自收自支   
□其他

	执法监督救济渠道
	（一）行政复议
自收到处罚决定书之日起六十日内，向青岛市人民政府行政复议委员会办公室申请行政复议。

地址：青岛市市南区山东路12号甲帝威国际大厦三楼立案室；网上申请地址：http://qdsf.qingdao.gov.cn/#青岛市司法局官方网站－行政复议网上申请专栏。

咨询电话:0532-85912218。

（二）行政诉讼

自收到处罚决定书之日起六个月向青岛市市南区人民法院（地址：青岛市市南区山东路16号）或李沧区人民法院（地址：青岛市李沧区金水路1303号）或崂山区人民法院（地址：青岛市崂山区云岭支路1号）或青岛铁路运输法院（地址：青岛市市南区广州路37号甲）提起行政诉讼。

（三）青岛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值班电话：0532-85730980。


